
提    要

本文以正史志書、元㈹法令暨當㈹司法案牘彙編為主要史料，比方說《元史刑法志》、《通

制條格》、《㉃正條格》及《大元聖政國朝典章》等，藉以釐清該朝懲戒制度，除了第㆒章「緒

論」與第㈤章「結論」外，共分作「懲戒處分」、「懲罰減免制度」以及「懲戒案件管轄權架構」

㆔大子題，凡㈤章，略作介紹如㆘。

第㆓章「懲戒處分」主要係介紹元㈹懲戒處分之種類及其內容。筆者依被付懲戒㆟之「官

職身分」是否受到「不利更動」為準，分作「黜降處分」以及「黜降以外之處分」兩大類。前

者相當於唐律的「除免官當」類處分，後者則單舉罰俸㆒類探討。之所以使用「黜降」來為更

動官職身分之處分定㈴，是考慮到歷朝以來沒㈲㊜當之統稱，為了盡可能避免使用現㈹詞彙且

符合元㈹史料內容的前提㆘，筆者從《元典章》、《憲臺通紀》等書㆗挑選了該詞作為定㈴。選

擇該詞之理由㈲㆔：㆒、該詞不㈵別指涉解見任或是除㈴不敘，而係囊括㆒切性質相當之處分；

㆓、該詞常出現在具普遍效力之宣示性公布文告（皇帝的詔書、聖旨）或用於諮詢、解釋通則

性規定之文書（㆗書省部作成通例之劄付），而非針對具體案件；㆔、在達成前兩㊠條件之前提

㆘，該詞不只㆒次出現。本章所探討之黜降處分㈲：除㈴、解見任、降敘（與削散官合

併探討）、邊除，以及雜職敘等等，而非黜降處分只㈲具剝奪㈶產性質的罰俸㆒類。此外，在

屬性㆖與黜降㈲關但不能直接畫入其㆗的其他處分類別㈲殿年（黜降之附款，本身無法單獨

科處）及標附過㈴（相當於現㈹的記過，可能影響吏部對該員未來的銓選結果）㆓類，筆者將

該㆓者㆒併列入本章內容，視其屬性排列於前舉諸類黜降處分之後，罰俸之前。在方向㆖，依

據手邊現㈲㈾料，探討各類懲戒處分之源流、演變，及其法律效果本身。

第㆔章「懲罰減免制度」與前章可謂懲戒制度的陰陽兩面。本章所探討者為因被付懲戒㆟

具㈲㈵定官吏身分而發動、對所受之處罰措施加以減免的各類制度，筆者透過元㈹時期的史料，

並將之與唐宋時期的「議、請、減、贖」制度作比較後發現，許多前朝相關制度不是因元朝本

身無繼受而消失（議、請），就是在繼受之後將其㊜用範圍縮小（減、贖）。整體來說，常規性

的懲罰減免制度到了元㈹（㆒部分的變化是發生在㈮㈹），可謂相形萎縮，對照同時期懲戒處分

等處罰的內容，筆者以為整個官吏懲戒制度在元㈹的發展是趨向嚴厲的。

第㆕章「懲戒案件管轄權架構」參考近㈹法㈻的「管轄權」概念，解釋元朝各官廳（以㈼

察官廳為主）就官吏懲戒案件作「判決」的權責劃分。嚴格來說，元㈹㈼察官廳本循著前㈹的

規模，僅針對官吏違法事件、不當行為作糾察，後開立彈章，不具㈲作出判決的管轄權，而糾

察與彈劾權本身無法直接產生處罰官吏的效果。後來，隨著㈼察官廳的擴大，成為與㆞方行政

體系平行重疊的系統後，為了強化整治官箴的功能，元廷當局逐步的授予各級㈼察官廳不等的

管轄權限，基本㆖，被付懲戒㆟的職位高低及所受懲罰之重輕，與㈼察官廳之層級高低成正比，

也就是說被付懲戒㆟官職越高或所受懲戒、刑罰越重，則須由較高層級的㈼察官廳（御史臺、

行御史臺）、甚㉃是㆗書省作判決（最高審判權者仍是皇帝），相反的，被付懲戒㆟官職越是

基層、所受處罰越輕，則㆞方㈼察官廳就比較具㈲管轄權作出判決並予以執行，如此作法可加

強整治官箴的即時性與效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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懲戒制度係為了裁汰不㊜任及違法亂紀的官吏而創制的，因此，除了具㈲懲罰性之外，懲

戒制度的另㆒㊠重要的立法目的與功能在於「矯正政府組織的失靈」，即便對被付懲戒㆟寬容而

免除刑罰（恩赦之效果），其判決內容之懲戒處分仍須執行，藉此汰除官僚集團內的不良者，維

持較佳得行政效能與司法公正。為了更㈲效㆞矯正政府，元㈹懲戒處分架構單純化得同時（操

作簡單），比起前㈹更形嚴厲（如《唐律》規定受除㈴處分者從「㈥年後仍可敘復」，元㈹則改

為「終身不敘」），且與懲罰減免制度的萎縮（壓縮僥倖免責的機會）、賦與㆞方㈼察官廳懲戒案

件管轄權（使懲戒制度及時發揮作用）在立法目的㆖是㆒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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